附件3

设施畜牧项目现场核验表

	申请表编号

（各市自行编号）
	
	申请验收时间
	

	业主

信息
	养殖场名称
	

	
	建设地点
	

	
	姓名/组织法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码/组织机构代码证号
	

	
	开户银行
	

	
	银行账号
	

	建设内容完成情况
	新建扩建栏舍面积（本次项目申请补助对应的面积，单位：平方米）
	

	
	根据项目实施方案，第三方审计确定的投资额（万元）
	

	
	增加产值情况（万元）

（提供销量佐证及销售台账）
	2025年产品销量          头

	
	
	平均单价   元/公斤、头、只、吨

	
	
	核算增加产值        万元

	验收必备条件（任一项不符合不得验收）
	1.取得畜禽养殖代码
	代码号：

	
	2.新建扩建栏舍面积是否2000平米以上，项目是否已竣工且经第三方财务审计
	是□      否□ 

	
	3.取得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动物防疫条件选址风险评估合格，或动物检疫条件合格证
	是□      否□

	
	4.办理了用地备案、环评等相关审批手续
	是□      否□

	 验收项目
	考核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
	满分
	得分
	扣分原因

	一、栏舍及设施建设等（60分）
	1.栏舍配套自动饲喂、防溢漏饮水设施、水帘风机、智能养殖设备、清洁消毒设备、机械清粪、环境控制等设施设备（每项5分，共35分）。
	35
	
	

	
	2.畜禽场区布局合理，栏舍设计标准规范，建筑密度较高且符合防疫间距要求。
	5
	
	

	
	3.实施雨污分流、干清粪（养殖过程无冲水即视为干清粪）。
	5
	
	

	
	4.配备有场区监控系统，对重点生产区域和粪污资源化利用区域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控。
	5
	
	

	
	5.具有完善先进的防疫消毒设施和科学的防疫制度，猪、禽场配备防“四害”设施，牛、羊场有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和隔离防护设施。
	5
	
	

	
	6.场内环境整洁卫生干净，无乱堆放杂物，无丛生杂草。
	5
	
	

	二、粪污资源化利用（40分）
	7.粪污处理区是否张贴警示标志和安全操作规程。
	5
	
	

	
	8.无害化全量化还田利用或有机肥利用，配套足够的粪污处理、存贮设施及消纳土地。
	20
	
	

	
	9.配套足够的病死畜禽、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（含集中处理中心）。
	5
	
	

	
	10.沼气池进出料口是否盖好、主池井口是否漏气；沼气输气管是否老化、破损、弯折，接头是否松动漏气。
	5
	
	

	
	11.检查无害化处理池是否设置警示牌、围栏（墙）或加锁等安全措施。
	5
	
	

	总分
	100
	
	

	验收组意见
	（注：以上评分得分80分以上的为合格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

	验收组成员签字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	联系电话
	签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市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（签字盖章）
	验收结论（合格或不合格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处）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